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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审核报告 

 

大信专审字[2019]第 2-00455 号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对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管理层编制

《关于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进行了审核。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

年修订）的规定，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2018年度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以使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管

理层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西安龙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

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

工作。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上述专项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抽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算

等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贵公司管理层编制的《关于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已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贵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的完成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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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说明事项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年度报告披露时使用，不得用于其他目的。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

与执行本审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及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 国 · 北 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一九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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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18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专项说明 

 

一、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2016 年 1月 29 日，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湖北华昌达智能装备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昌达”、“本公司”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关于收购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根据公司战略布局及未来发展需要，公司与李克、李振清（以下合称“全体交易对方”）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收购全部交易对方持有的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

的公司”、“西安龙德”）的全部股份。经双方友好协商，双方一致同意上述股权交易总价

为人民币 9,100 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收购未超过

本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6 年 2月 29 日，公司与前述全体交易对方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出让人：李克、李振清 

受让人：湖北华昌达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西安龙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 100%全部股权 

交易价格：交易总价为 9,100 万人民币 

支付方式：现金 

支付完成时间：受让人在《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个工作日内向出让人支付对价总额

的 50%（即 4,550 万元），出让人确认收到款项后配合受让人完成标的资产股权转让的工商变

更登记。受让人应分别于 2017 年、2018 年年度结束向出让人支付对价总额的 30%（即 2,730

万元）和 20%（即 1,820万元）。 

出让方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三个财务年度（2016 年-2018 年）西安龙德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700 万元、900 万元和 1,100 万元，并同意在未实现承诺净

利润时对受让方履行补偿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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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产重组业绩承诺情况 

1、西安龙德 2018 年度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西安龙德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不低于 1,100.00万元。 

2、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交易双方同意，西安龙德创始股东就标的资产自本次交易实际完毕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低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部分，向华昌达公司做出补偿。 

 

三、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西安龙德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业绩承诺金额 实际实现金额 差额 预测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00.00 1,151.91 51.91 104.72% 

结论：华昌达基于资产重组的标的公司西安龙德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已达到业绩承诺。 

 

 

 

 

华昌达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 4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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